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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深圳市某公司在

生产过程中，长期存在损害

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该公

司也因超标或超总量排污，

违反限期治理制度，违反水

污染、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制

度 ，被 环 保 部 门 处 罚 7 次 。

环保组织等以该公司存在长

期连续超标排放污染物、构

成环境民事侵权为由，提起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认为，该公司存在连续超

标排放大气污染物及水污染

物的情况，说明其对各项环

保 设 施 的 日 常 管 理 与 维 护

不力，其污染治理设施不足

以 处 理 生 产 产 生 的 全 部 废

水、废气，已造成环境损失和

环境功能损失，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2021 年 1 月 27 日，

深圳中院判决该公司立即停

止侵害、消除危险，赔偿生态

环境修复费用及服务功能的

损失共计 1000 万元等。

【说法】民法典第九条规

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

态环境。该规定即民法典所

确立的绿色原则。绿色原则

为司法实践中进行法律适用、

法律解释、法律漏洞填补以及

利益冲突时的价值判断和选

择，提供了法律适用指引。

民法典各分编分别对于

绿色原则作出具体规定。例

如物权编中，提出不得违反

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

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土

壤污染物、噪声、光辐射、电

磁辐射等有害物质；合同编

中规定，当事人在履行合同

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

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侵权

责任编中，用专门章节对污

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侵权责

任作出规定。

本 案 通 过 准 确 适 用 民

法典绿色原则，依法制裁污染

环境的侵权行为人，支持环

保组织主张的赔偿生态环境

修复费用等请求，推动完善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和修复机制，

以司法裁判彰显人民法院保

护生态环境、护航绿水青山的

信心和决心。

绿色原则促进节约资源、保护生态

惩治环境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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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1 日，民法典正式实施。一年来，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准确适用民法典，依法公正

裁判一系列民事案件，内容涉及物权、人格权、侵权责任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些案件裁判不仅对案件当事人的生活产生具体影响，而且为社会公众的各类民事活动明

确了规范指引、树立了行为指向，产生了积极的导向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案件裁判的背后，无

不体现了民法典坚持以依法保护人民民事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法治领域的生动实践。 ——编 者

【案例】2020 年 8 月 29
日凌晨 2 点，伴随一声巨响，

成都市某小区一层住户胡某

家被砸穿阳光玻璃棚两处、

砸坏花盆 3 个。胡某当晚发

现两件高空坠物为砖头和斧

头状铁块。胡某与物业公司

人员逐楼排查，发现唯独该

楼 18 层业主罗某家中阳台

有同批次砖块，经多次协商，

罗某只愿赔偿砖块砸坏的其

中一处玻璃，拒绝赔偿斧头

状铁块砸坏之处。

在多次与罗某协商不成

的情况下，胡某将可能造成侵

害的 2 层至 18 层业主共 17 名

被告全部起诉至成都市双流区

人民法院。经现场勘验并综合

全案证据，法院认为罗某作为

侵权人具有高度盖然性，故判

决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非

由该单元楼的其他

业主分摊。

【说法】近年来，全国各地

陆续发生高空抛物、坠物伤人事

件。对此，民法典将对高空安全

的保护推向新高度，明确禁止从

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对高空抛

物、高空坠物致人损害的民事责

任进行了厘定，也对物业服务企

业的安全保障责任和公安机关

的调查责任作出了规定。民法

典的实施，对遏制高空抛物行为

发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具有重要作用。

对于高空抛坠物侵权纠

纷，民法典在原侵权责任法

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应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责任作为

一般原则，由可能加害的建

筑 物 使 用 人 给 予 补 偿 为 例

外”的责任承担方式，最大限

度实现“不让加害人漏网，不

让无辜人‘背锅’”。

同时，本案通过公正裁

判树立行为规则，既积极推动

预防和惩治高空抛物、坠物行

为的综合治理、协同治理工

作，也更好地保障了居民的权

益，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安全感，同时态度鲜明地表达

出向高空抛物等违法失德行

为坚决说“不”的司法态度。

高空抛物致人损害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保护“头顶上的安全”

【案例】2020年 4月 28日，

在一场羽毛球比赛中，周某打

出的羽毛球击中 70岁的宋某

右眼，宋某被诊断为右眼人工

晶体脱位、前房积血等，并住

院治疗。后宋某将周某诉至

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

费等各项费用 8500余元。

法院审理过程中，宋某

称周某明知其年纪大、反应

慢、眼睛受过伤，未履行注意

义务，选择向其大力扣球，才

致使其右眼受伤，虽不存在故

意，但构成重大过失。即使不

构成重大过失，也应适用公平

责任，由双方分担损失。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宋某自愿参

加具有一定风险的对抗性竞

技比赛，将自身置于潜在危

险 之 中 ，应 认 定 为“ 自 甘 风

险”的行为，且周某不存在故

意或重大过失，根据民法典

相关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全

部诉讼请求。后宋某上诉，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说法】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七十六条规定：“自愿参加

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

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

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

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这是我国法律首次确认“自

甘风险”作为免责事由。

本案作为全国法院首例

适用“自甘风险”审理并宣判

的案件，以公开宣判的方式向

社会宣传了民法典的相关规

定和立法精神，体现了尊重个

体自由、合理分配风险责任的

理念，有利于促进社会公众理

性、积极参与文体活动，保障

文体活动健康有序开展。

法官提醒，作为文体活

动参加者，一定要充分了解

相关活动的形式和特点，全

面考察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

障能力，并结合自身情况，合

理预估活动风险，增强自我

保护意识；在活动中应妥善

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尽到注

意义务，避免对他人的人身

造成损害，若对损害的发生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则需

承担侵权责任。

准确适用“自甘风险”规则

尊重个体自由
合理分配风险

【案例】2019 年 2 月起，

孙某未经他人许可，以 34000
元的价格，在互联网上公然

非法买卖、提供个人信息，造

成 4 万余条自然人个人信息

被非法买卖、使用，导致众多

不特定人员的信息长期面临

受侵害的风险，严重侵害社

会众多不特定主体的个人信

息权益，致使社会公共利益

受到侵害。公益诉讼起诉人

据此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杭州互联网法院经审理

认为，孙某侵害不特定社会

主体个人信息的行为虽发生

在民法典实施前，但当时法

律仅对个人信息作出了概括

性规定，而民法典对个人信

息保护有更为详尽的规定。

案件适用民法典，不存在适

用民法典会“减损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的法

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的合

理预期”的情形。因此法院

在该案审理中适用了民法典

相关条款规定。

2021 年 1 月 8 日，法院判

决孙某支付侵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损害赔偿款 34000元，专

门用于信息安全保护或个人

信息保护等公益事项，并向社

会公众刊发赔礼道歉声明。

【说法】民法典人格权编

采用专章方式对个人信息与隐

私权一并予以保护，并对个人

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

则作了规定。民法典规定，个

人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

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

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

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

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

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

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

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

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审理法官表示，近年来，

围绕个人信息的非法收集、使

用、买卖容易形成灰黑产业

链，严重侵扰公民生活安宁、

破坏社会公共秩序、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甚至成为电信网络

诈骗、金融诈骗等多种犯罪的

源头。此类案件受害群体广

泛，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密切关注的社会问题。该案

作为民法典实施后全国首例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案，警示广大网络用户和网络

信息处理者应增强个人信息

保护意识，严格遵守收集、处

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正当、必

要原则。

处理个人信息应遵守合法正当必要原则

依法保护个人信息

各 地 法 院 适 用 民 法 典

判 决 的 各 类“ 首 例 ”案 件 广

受关注，“八五”普法规划将

“ 突 出 宣 传 民 法 典 ”明 确 为

普法重点内容，一些地方建

起 了 民 法 典 主 题 公 园 ……

民法典正式施行一年来，对

经 济 社 会 正 产 生 越 来 越 深

刻的影响。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之必行。民法典要

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

到 群 众 身 边 、走 进 群 众 心

里。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

全书”，民法典充分贯彻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只有

着眼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植根社会生活的深厚

土壤，才能将民法典真正落

到实处，才能让人民群众收

获满满的法治获得感。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

宜则有功”，民法典实施需要

及时跟上经济社会的发展变

化。比如，随着互联网的日

益普及，对权利的保护也必

须与时俱进地向数字空间延

伸。从对数据、网络虚拟财

产的关注，到加大个人信息

保护力度；从搭起平台责任

的制度框架，到针对网络诽

谤、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问

题构建起预防与救济制度体

系，这一年来人们强烈地感

受到了民法典为数字生活带

来的改变。敏锐捕捉社会生

活的深刻变迁，及时回应人

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法治

需求，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

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

这是实施好民法典的题中应

有之义。

民法典实施深深扎根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

充分汲取源源不断的养分和生命力。城市里的高

楼大厦越来越多，“头顶上的安全”日益受到社会

关注，民法典对高空抛物坠物的相关规定在实践

中得到充分运用；中国人历来重视家庭家风，民法

典中“树立优良家风”“重视家庭文明建设”等正在

愈发显露出其现实意义。民事法律关系是社会生

活中最为常见的法律关系，实践证明，民事关系调

整得好，各种社会关系就更和谐，各种社会矛盾也

就更能得到妥善处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就更

有保障。

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还是衡量各级党政

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如今，各

地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

府建设，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带头宣传、推进、保障

民法典实施，确保民法典得到全面有效执行。“子

率以正，孰敢不正”，民法典作为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的重大标志性成果，须以其促进公权力依法履

行职能、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才能让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靠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民法典既是保护群

众权益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的

规范，只有让民法典融入群众日常生活的点点滴

滴，才能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美好生活筑

牢法治基础。民法典更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

长远的基础性法律，要充分发挥其在推动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努力将

权利义务规范变为治理实践，切实把法律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真正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

更好护航人民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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